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案件編號：
115年度新北市產業能效提升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能源用戶輔導及低碳轉型計畫輔導申請表
	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負責人
	

	公司地址
	

	聯絡人
	
	職稱
	

	連絡電話
	
	手機
	

	E-mail
	

	員工人數
	
	產業別
	□製造業    □服務業

	契約容量
	
	中小企業
	□是        □否

	二、低碳轉型輔導需求

	節能診斷輔導項目
	★勾選欲重點改善之項目(可複選)
□照明  □空調  □馬達  □鍋爐  □電力  □冷凍  □空壓機
□製程  □能源管理系統  □其他(請說明)                    

	欲申請之補助計畫
	★可複選，無則免填
□動力與公用設備補助(能源署)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能源署) 
□商業服務業系統節能專案補助(商業署)
□經濟部商業服務業節能設備汰換補助(商業署)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中企署)
□購買節能電器退還減徵貨物稅(財政部)
□提升產業競爭力-研發轉型補助(產發署)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CITD)(產發署)

	三、其他協助事項

	其他服務項目
	★可複選，無則免填
□企業內訓補助(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能源管理系統建置(ISO 50001)
□組織碳盤查(ISO 14064-1)          □綠電交易及憑證購買(T-REC)
□製造業AI診斷輔導                □製造業AI人才培育-在職菁英
□服務業AI人才培育-企業專班       □商業服務業營運效能強化補助
□其他：                                         


  
        □同意提供個人資料(詳背面同意書)       申請人簽章：                

※填妥後，請Email：zerontp@cnfi.org.tw，或傳真至(02-27026360)，郵寄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390號12樓，新北市產業能效提升計畫辦公室收。
※有任何問題，可電洽計畫辦公室02-27033500#171、161，邱啟倫、羅錦惠。
個人資料同意書

一、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接受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委託，執行「115年度新北市產業能效提升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之「能源用戶輔導及低碳轉型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基於「006工業行政」與「008中小企業及其他產業之輔導」目的，而獲取有關「C001辨識個人者」及「C038職業」等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等資訊。
二、本計畫將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並依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隱私權保護政策，於業務之必要籍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三、本計畫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計畫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五、本計畫將於原蒐集特定目的以及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行政作業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六、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計畫行使下列權力：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計畫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另依個人資科保護法第14條規定，本計畫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七、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前項權利，若您未提供正確個人資料，本計畫可能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業務服務。
八、本計畫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個人資料時，本計畫將善盡監督之責。
九、在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之規定，請求停止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前，本計畫得依循個人資科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籍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個人資料。
十、您瞭解此一申請表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計畫留存此申請表，供日後取出查驗。

